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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湖北经济学院委员会文件
鄂经院党发〔2023〕23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北经济学院关于二级学院
学术委员会、教授委员会、教学委员会和
其他管理、咨询类组织负责人推选工作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党组织、校内各单位：

《湖北经济学院关于二级学院学术委员会、教授委员会、

教学委员会和其他管理、咨询类组织负责人推选工作实施办法》

已经校党委常委会审定，现予印发，请严格贯彻落实。

中共湖北经济学院委员会

2023 年 10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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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经济学院关于二级学院

学术委员会、教授委员会、教学委员会和

其他管理、咨询类组织负责人推选工作

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学校二级学院党组织政治功能，履

行政治责任，加强对二级学院学术委员会、教授委员会、教学

委员会和其他管理、咨询类组织负责人推选工作的政治把关，

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

层组织工作条例》《湖北经济学院章程》《湖北经济学院二级学

院党委（党总支）会会议议事规则》《湖北经济学院二级学院党

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》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二级学院（研究院、中心，

下同）学术委员会、教授委员会、教学委员会和其他管理、咨

询类组织负责人等推选工作（以下简称“推选工作”）。

第三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二级学院包括普通建制学院、新

机制学院和特殊职能教学机构。

第四条 推选工作应坚持党管人才原则，突出政治标准；坚

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；坚持人岗相适、人事相宜；坚持实事

求是、公道正派。



— 3 —

第五条 二级学院推选学术委员会、教授委员会、教学委

员会及其他管理、咨询类组织负责人，应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

研究提出相关机构职位及其资格条件，制定推选工作实施方案。

第六条 二级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领导并组织实施推选工

作。推选工作一般按照下列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发布公告

面向本学院全体教职工发布推选公告。公告应当包括以下

内容：

1．机构名称、名额、职位和资格条件；

2．提名范围、程序、方式；

3．其他相关事项。

（二）提名与资格审查

1．由本学院各系部自下而上进行民主推荐，或由学院院长

提名推荐；

2．党委（党总支）对推荐提名人选进行政治把关，充分考

虑人选的政治素质、专业素养、工作实绩和一贯表现，对不符

合任职资格条件的，不得同意作为推荐提名人选。

（三）考察

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组建考察组，对推荐提名人选考察，

严把政治关、品行关、能力关、作风关、廉洁关。考察情况应

当全面、客观、真实、准确，要注重听取考察人选所在党支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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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记和系部主任的意见。考察组根据考察情况据实形成书面考

察材料，作为推选的主要依据。

（四）决定与任职

1．召开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会议，听取考察情况汇报，对

人选研究讨论，然后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决定。

2．对拟任人选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五个工作日。公示结果

不影响任职的，办理任职手续，报学校相关部门备案。

3．人选需要提交有关会议选举产生的，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七条 各二级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根据本办法，制定完

善本学院学术委员会、教授委员会、教学委员会和其他管理、

咨询类组织负责人等推选工作的具体实施办法，报学校党委组

织部备案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校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

起施行。

湖北经济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18 日印发


